
大陆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财政部会计司发布2021年第五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

近日，财政部会计司发布2021年第五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6个，内

容涉及长期股权投资、固定资产、收入、企业合并、首次执行准则等企

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：

► 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因执行新准则而仅对2021年财务报表期初数进

行调整的，投资方采用权益法的会计处理

► 不符合固定资产资本化后续支出条件的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用的会

计处理

► 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的运输成本列示问题

► 新设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财务报表追溯期问题

► 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，在首次执行日的新旧衔接会计处理

► 执行《小企业会计准则》的企业，收到扣缴个人所得税款手续费的

会计处理

欲进一步了解上述实施问答的详细内容，请参阅安永微信公众号的会计

通讯《财政部最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之安永解读》。

► 证监会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主要制度规则

根据深化新三板改革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总体方案，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公司平移为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。为做好

制度衔接，证监会近日发布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、再融资、持续

监管3件规章以及相关11件规范性文件；并配套修改了非上市公众公司

监管2件规章，制定了挂牌公司定向发行可转债2件内容与格式准则。

上述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于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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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0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

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（证监

会公告[2021]30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1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

先股募集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（证监会公告

[2021]31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2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文件》

（证监会公告[2021]32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5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、

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、要约收购报告书、被收购公司

董事会报告书》（证监会公告[2021]35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6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

（证监会公告[2021]36号）

►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8号—

—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

（证监会公告[2021]37号）

►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9号—

—定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申请文件》（证监会

公告[2021]38号）

同时，根据《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制度文件的决定》

（证监会公告[2021]39号），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

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3号——精选层挂牌公司年度报告》

（证监会公告[2020]47号）等6件规范性文件自2021

年11月15日起予以废止。

► 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主要业务规则

北京证券交易所于2021年10月30日发布上市与审核4

件基本业务规则及6件配套细则和指引，并于2021年11

月2日发布交易和会员管理2件基本业务规则及31件细则

指引指南。上述业务规则自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。

上述业务规则涵盖发行上市、融资并购、公司监管、证

券交易、会员管理等方面，相关规则总体延续了全国股

转系统精选层的制度安排，并按照试点注册制、上市公

司监管和交易所职责相关的上位法进行了调整优化。其

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文件主要包括：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（北证公

告[2021]13号）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季

度报告》（北证公告[2021]35号）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6号——定

期报告相关事项》（北证公告[2021]45号）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》（北证公告

[2021]60号）

其中，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文件主要包括：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46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招股说明书》（证监

会公告[2021]26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3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》（证

监会公告[2021]33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54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中期报告》（证

监会公告[2021]34号）

北京证券交易所定期报告格式准则总体平移精选层公

司披露规则，较沪深交易所保留了一些特色化安排，

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：

► 一是缩减专项报告编报要求，考虑到内部控制、退

市风险相关内容已在年报对应章节充分体现，不强

制要求编制内控评价报告、内控审计报告和退市专

项报告；

► 二是整合内容压缩篇幅，将违规担保、重大担保等

披露内容合并、精简，在重大事件章节集中披露；

► 三是细化与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重要内容，对于研

发情况、未盈利原因分析及改善策略等披露要求，

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。

其他文件汇总如下供参考：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

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证监会令第187号）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证监会令第188号）

► 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证监会令第189号）

► 《关于修改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〉的决

定》（证监会令第190号）

► 《关于修改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〉

的决定》（证监会令第191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47号—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

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》（证监会公告

[2021]27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48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》（证监会公告

[2021]28号）

► 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49号——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募集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（证监会公告

[2021]29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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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《首次采用<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>和<国际财务

报告准则第9号>——比较信息》（对《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第17号》的修订）

► 维护和一致应用

► 不可返还的租赁付款额增值税（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第16号》）：完成议程决定

► 初始确认时划分为金融负债的认股权的会计处理

（《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》）：完成议程决定

► 供应商融资安排：普遍问题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讯

分类标准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分类标准更新——首次采用<国际

财务报告准则第17号>和<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

>——比较信息》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：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

释委员会最新资讯》附录-2021年9月

“未被纳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的事项”

（即“议程决定” ）详细说明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

委员会确定某些准则不需要就某些问题进行澄清或修订

的理由。在2021年9月的会议上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

释委员会决定如下事项将不被纳入其议程。根据国际财

务报告准则基金会的《应循程序手册》，国际会计准则

理事会在2021年10月的会议上审议了议程决定。由于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议程决定无异议，这些决定于

2021年10月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最新资

讯》附录（2021年9月）中发布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——租赁》——第6项：不可

返还的租赁付款额增值税

► 《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——金融工具：列报》——第21

项：初始确认时划分为金融负债的认股权的会计处理

需要注意的是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

被视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有效解释。由于国际财务报

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而发生的会计处理变化，按

照《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

差错》进行处理。

► 全国股转公司对29件业务规则进行调整

鉴于北京证券交易所开市后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精选层挂牌公司整体平移为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，全国股转公司对股票挂牌、持续监管、交易监

管和市场综合管理等29件业务规则进行了适应性调整，

删除了与精选层相关的规定。修订后的相关规则自

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。

其中，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文件主要包括：

►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

则》（股转系统公告[2021]1007号）

►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

露指南第2号——定期报告相关事项》（股转系统公

告[2021]1028号）

同时，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

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股转系统公告[2020]63号）、《挂牌公司信息披露

及会计业务问答（四）——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与签字

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》（股转系统公告[2020]103号）

等13件业务规则予以废止。

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闻与最新资讯

► 2021年10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

2021年10月版的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最新资讯》

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21年10月25日至28

日远程举行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会议工作人员总结，

讨论的内容包括：

研究和准则制定

► 取决于资产回报的养老金福利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——合并财务报表》、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——合营安排》以及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——在其他主体中权益

的披露》实施后审议

► 受费率管制活动

► 权益法

► 商誉和减值

► 主要财务报表

► 《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》第二次综合审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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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6期: 国际财务报告

准则基金会设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

2021年11月3日，在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

26次缔约方大会上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宣

布设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（ISSB）。新成立的

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将在美洲、欧洲、中东、非

洲和亚洲设立办事处。

该理事会计划发布的第一套准则草案将侧重于气候和可

持续发展披露的一般规定；预计将于2022年第一季度公

布以广泛征求意见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持续发展披露

准则将形成全面的全球基准，允许当地管辖区视需要补

充额外规定。更多内容请参见安永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发展动态》第196期。

►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7期: 出现恶性通货

膨胀的经济体

安永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197期汇总列出

了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目的

而被认定存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的通胀数据，以及虽

暂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但应被密切监测的经济体。

安永刊物

►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：深入探讨收入确认准则《国

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》（2021年10月更新）

本期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用》包含若干重要变化，

以解决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——客户合同收入》

应用方面出现的不断演变的问题。本期刊物旨在供已

经采用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》的主体使用。

该收入准则全面规范了各行各业所有主体的收入确认。

更新后的安永刊物对该收入确认准则进行了分析，探

讨了更多主题，包括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财务

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最新动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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